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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

大亚湾区国工刀 -1收文章

收文时间钾 7年了月2户日裤 

惠湾管〔2017J 2 号 

惠州大亚湾开发区管委会关于惠州市大亚湾区 
2013 年度第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

土地征收的公告 

根据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惠州市大亚湾区2013年度第十

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粤国土资〔建〕字〔2014) 856号）、 

粤地政〔2000) 130号及惠市地政〔1998) 305号，需征收我区 

霞涌街道办义联村委会辖下相关村民小组土地 18. 53公顷 

(278亩）作为大亚湾区城镇建设用地。现将有关征地事项公告

如下 ・ 

一、征地范围、面积 

本次征收的土地位于霞涌街道办义联村委会岭东、岭西、上沙、 

下沙及东莞村民小组，四至为：东至岭东和岭西村庄、南至霞光 



二路、西至上沙和下沙村庄、北至规划霞光三路，面积约 134 亩。 

（具体位置见附图，具体面积以补偿登记表为准）。 

二、征地补偿标准 

（一）本次征收的土地、青苗、安置补偿按照《广东省国土

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（ 2016 年修订调整） 

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规字〔2016J 1 号）及《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

征地拆迁管理规定》（惠府令第 86 号）的相关规定执行，具体见

下表： 

地类 
补偿标准（元／亩） 

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 青苗补偿 

耕地 

水田 50400 1450 

旱地 50400 1250 

菜地 50400 2450 

园地（含果园等） 38767 

鱼塘等养殖水面 52300 2900 

村庄及工矿用地 50400 

荒草等未利用地 15467 

林 地 19067 

（道路、水利设施、公产及坟地等地上附着物补偿按 

《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管理规定》（惠府令第 86 号） 

标准执行。 

（地上合法构建筑物由区动迁部门另行拟订拆迁补偿方案

上报区管委会审核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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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地安置 

在完善征地相关手续后，按《惠州市加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

管理规定》（惠府令第 86 号令）和《惠州市征地留用地管理实施

办法》（惠府办〔2015J 13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上述地段内的土地权属单位及青苗等地上附着物权利人， 

应于本预公告公布之日起 30 天内，到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

区霞涌街道办事处或霞涌国土资源所办理补偿登记手续。 

凡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抢建的建（构）筑物、抢种的青苗

果树一律不予补偿。 

凡在该范围内的土坟、地坟、阴城、金坦需要搬迁的， 

请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前办理搬迁补偿登记手续，并于 2017 年 

3 月 20 日迁移完毕，逾期未迁的作无主坟处理。具体办理迁坟

手续请与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霞涌街道办事处或霞涌国土

资源所联系。联系人何海军（霞涌街道办 0752-5580061), 

肖辉（霞涌国土所 0752-558 3047 ). 

特此公告 

惠州大亚湾竺1枪粉胃弃发缈．理委员会 



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1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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